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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

必须使教育始终处于国家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必须牢

牢把握人才这一关键要素，才能为我国科技进步、社会

发展提供坚实保障。而高等教育作为高质量专业人才培

养的摇篮，更是重中之重。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发

展，高等教育无论在规格还是质量方面都得到了显著

发展，研究生报考规模呈现急剧扩张的态势。据官方

统计，201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报考人数为290万，

至2023年已提升至474万，5年间的考研报名年复合增长

率高达10.3%［1］。在我国研究生教育迅速发展的大背景

下，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也得到了较大发展，院校

开设数量有所增加，录取分数连年提高，报考人数增长

幅度远超实际招生人数的增长幅度，竞争激烈程度日益

攀升。面对新形势下的新问题，研究生入学考试如何更

加公平高效地选拔优秀人才攻读教育学硕士学位则显得

尤为重要［2］。

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详细规定了招生的程序和安

排，是研究生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首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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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的制定和应用是一项受到诸多因素影响的系统性工程。本文基于制度逻辑

理论，分析中、美两国教育学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的差异。从制度制定目的和教育决策主体的角度，比

较两国国家行为逻辑的差异；从就业市场的不同需求导向，比较两国市场行为逻辑的区别；从招生对象、具体

流程和考试内容的角度，比较两国高校行为逻辑的不同；最后，从个人行为逻辑出发，比较两国高校学生为通

过该考试所做准备的差别。在比较与分析的基础上，我国教育学硕士研究生招考制度应从以下几个维度进行优

化：决策主体维度应将“国家主控”与“高校自主”有机结合；招生录取标准维度应从“应试教育”向“素质

教育”转变；招生考试程序维度应以“个性化服务”代替“统一化管理”；市场需求维度应加快从“知识本

位”向“能力本位”逐步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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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旨在保障研究生招生考试的秩序、效率、质量和规

格。中国自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考试以来，一直重视

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的招考制度模式。而美国作为高水

平教育发展强国，其高等教育质量位居世界前列，尤其

是被纳入精英人才培养阶段的研究生教育，在长达一个

多世纪的发展中历经曲折与沉淀，积累了大量宝贵经

验。这一相比于其他各国较为成熟的质量保障体系，在

我国教育学专业的建设与发展进程中，在诸多方面发挥

着引导作用［3］。

目前，国内学者关于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的研究呈

现多样化趋势，多从我国研究生教育体系自身的发展历

史、考试内容、录取标准、培养方案或就业分布等方面

入手进行分析，或是在此基础上与其他国家进行对比，

如美国高等教育适应就业市场需求的探讨［4］、英美研究

生招生制度对我国的启示［5］等。但国内外现有研究资

料针对性不强，细化到某一具体专业领域的研究占有量

较少，缺乏对教育学专业研究生选拔问题的系统性阐述

与探讨，关于教育学硕士研究生招考制度的中美比较研

究更是寥寥无几。因此，基于制度逻辑理论，从多重行

为逻辑主体出发对中、美两国教育学硕士研究生招生考

试制度的比较研究，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教育学专业

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的制定和运用，为有效推进我

国建立健全更科学、更合理的研究生选拔体系提供有益

价值。

1  制度逻辑理论

“制度逻辑理论”是在新制度理论基础上兴起的，

是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学派的重要理论观点之一，最

初由罗杰·弗利南德（Roger Friedland）和罗伯特 R．阿

尔弗德（Robert R．Alford）于1985年提出。随后，帕特

里夏·H. 桑顿（Patricia H．Thornton）和威廉·奥卡西奥

（William Ocasio）等人又在此基础上将该理论进一步发

展，并开始将其应用于组织行为研究。“制度逻辑理论”

指某一组织在特定制度体系下稳定存在着的制度安排及

其相应的行动机制是由不同的制度逻辑引发并塑造的。

根据这一基本观点来看，制度逻辑理论的研究学者们更

加强调制度环境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他们认为，任何组

织的行为和战略选择都离不开该组织所处的社会地位及

其对自身社会地位的理解，组织所处环境中所存在的不

同制度逻辑之间不存在一个具有绝对压倒性优势的制度

逻辑，每种制度秩序都有对应的制度逻辑，每种制度逻

辑都有其核心的价值观［6］。

多种制度逻辑的兼容共生为行动主体提供了身份

认同和共同的行为动机。在国企改革的背景下（详见图

1），可以观察到多种制度逻辑的运作，包括国家对资

源的控制、公共资产的分配、企业员工的行为模式及既

有利益集团的策略，均对改革有所参与［7］。研究生招

生考试制度亦是如此。教育学研究生的招录过程受影响

于多重因素，在多重制度逻辑及其利益格局的交织之下

进行。在招生考试制度的制定和应用中，可以观察到国

家行为逻辑、高校行为逻辑、市场行为逻辑和学生个人

行为逻辑这四个领域中不同制度逻辑的参与和相互作用

（详见图2）。本研究在多重逻辑结构视角下对中美两国

教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的差异进行比较研

究，进而为中国教育学研究生考试制度的制定及应用提

供借鉴［8］。

国家资源控制逻辑 公共资产管理逻辑

既得利益者行动逻辑 企业内部员工行动逻辑

国有企业改革

图 1  国有企业改革中的制度逻辑

Figure 1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

教育学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

国家行为逻辑 高校行为逻辑

市场行为逻辑 个人行为逻辑

图 2  教育学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中的制度逻辑

Figure 2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of the education graduate 
student admissions examination system

2  中、美教育学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制度比较

美国作为高等教育强国，其教育学专业发展较早，

教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的制定和运用经过

多年的实践发展，也已经相对稳定和完善，在世界范围

内都有着广泛影响。因此，在国家、高校、市场、个人

四个不同的行为逻辑主体下，对中、美两国教育学硕士

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体系及其特点进行归纳比较，分析

两国现有招考模式中所存在的显著差异并对其进行进一

步探究，可以为我国教育学硕士研究生招考制度改革路

径提供切实参考和有益价值，是促进我国教育学专业研

究生教育体系健康发展的重要方式。

2.1  国家行为逻辑

2.1.1  制度制定目的

研究生招生考试是各国各地区选拔及培养高层次

专业领域人才的重要途径，关系到确保广大考生切身利

益、维护国家教育公平和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等诸多

问题。招考制度的制定目的是研究生人才培养过程中至

关重要的影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招考制度具体

内容的设置及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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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两国教育学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的制定

均以推动本国教育学专业稳步发展，培养高质量教育专

业人才为目的。但就具体政策而言，美国教育学专业的

招考制度在设计上旨在培育同时具备理论性与应用性的

人才。这类人才能够在高等教育领域或科研机构中，承

担起推动教育发展的重要职责，抑或是在未来具备教育

领域的领导能力。而中国教育学研究生考试制度的设立

则聚焦于选拔拥有一定学科基础与综合素质，且有志投

身教育领域相关工作的本科毕业生。该制度为这些毕业

生提供进入硕士研究生阶段深造的机会，助力他们提升

个人能力，成长为高级专门人才。在这一过程中，制度

设计紧密围绕人才培养与教育领域人才需求的匹配，呈

现出明确的目标导向性。

2.1.2  教育决策主体

决策流程、决策环境和组织运行规则共同构成教

育决策机制，对教育决策的流程和结果产生广泛影响。

教育决策主体通常因受到各国政治制度的影响而有所不

同，高校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也是国家政治制度逻辑的

一个缩影。

美国教育决策主体受分权制政治制度影响呈现出

分散的结构。美国联邦政府对研究生招生政策的直接介

入有限，更没有最终决定权，无法对研究生招生做出统

一规划。国家和地方教育机构通常通过政府资助、发文

倡导等多种形式发表看法和建议，从而进行宏观调控，

调节和支持研究生教育系统。美国高校及研究机构都以

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为内涵和依托，掌握着研究生招生

的核心话语权，在招生选拔的具体事宜上，各招生机

构有着绝对自主权，可以基于自身实际情况自主做出 

决策［9］。

中国的研究生招生管理制度源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体

系。在教育决策主体方面，受我国中央集权制管理制度

的影响，决策权力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于国家层面。我国

教育决策结构主要采用统一的垂直化领导决策模式。在

这一模式下，下属部门的主要职责为执行决策任务，普

通成员参与决策的机会相对较少，其个人智慧在决策过

程中难以得到充分体现。在科层管理模式的框架内，我

国研究生招生考试过程的指令性特征较为明显。地方高

等院校被要求严格贯彻落实国家政策文件，从专业设置

到招生人数的确定，均需逐级向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并获

得审批。全国各省、市、区相继设立了教育考试管理机

构或研究生招生办公室，专门负责研究生招生考试相关

事务。这种决策机制和管理体系，已成为国家对高等教

育进行宏观调控的关键组成部分。然而，其与大学自主

管理、学术自由的理念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

2.2  高校行为逻辑

高校行为逻辑理论强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校在高

等教育专业人才的招录过程中会基于高校本身的办学特

色、传统文化以及期望目标，对申请者整体素质和潜力

进行差异化考量。中美两国教育学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制度因高校的不同行为逻辑而存在较大差异，主要体现

在招生对象、具体招录流程和考试内容三个方面。

2.2.1  招生对象

中、美两国高校教育学硕士研究生在招生对象上的

不同，可以从考生报考范围以及对报考人员资历审查这

两个方面进行比较（详见表1）。

表 1  中、美教育学硕士研究生招生对象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admission targets for 
master’s degree students in edu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国家 学历 范围

美国 对学历要求相对宽松
面向全球招生，具有多
样化和国际化的特点

中国
通常对学术背景严格要求，入学前
需获得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学历及
取得同等学力的中国公民

招生多面向国内高校，
限制条件较多

由于教育系统的灵活性和包容性，美国教育学硕士

研究生招生对象的标准通常体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对学

历要求比较宽松。虽然要求申请者需要拥有学士（或以

上）学位，但也欢迎毕业班本科生提出申请。同时，高

校的部分项目对特殊申请者会考虑其工作经验、个人陈

述、推荐信等其他因素，而不仅仅是学生的学业成绩。

此外，秉持着“广纳天下英才”的理念，美国在全球范

围内招收教育学硕士研究生，其海外留学生招生办事处

遍布各国和地区，具有开放性和世界性［10］。

相比之下，中国教育学硕士研究生招生在学历方

面有着明确规定，考生在入学前必须取得国家承认的本

科毕业学历，或者具备同等学力毕业学历。就当前情况

而言，多数学校允许跨专业报考，但依据2023年的招生

信息，部分学校对报考人员的前置专业设有附加要求。

例如，在学院招生简章上备注“希望招生教育学相关专

业考生，优先招生师范类考生，不鼓励跨考生或是跨考

生需在复试阶段参加教育学专业知识加试”等信息。此

外，我国考生还需要满足一系列其他条件，如政治审

查、身体健康状况等。

2.2.2  招录流程

中、美两国高校在考核方式上有相似之处，均包括

笔试和面试环节，但两国入学考试的组织流程和面试方

式存在显著差异（详见表2）。

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GRE包括机考和专业课笔试

两种考试形式，且一年内为考生提供多次考试机会，考

生可根据自身需求和各大学不同的申请截止日期来选择

考试时间和地点。这种考试方式有效解决了量化考试所

带来的问题。美国研究生的申报方式主要包括函报、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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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电话、网络申请等，形式多样。面试则多采取谈话

式的交流形式，时间和形式较为灵活，师生可以更好地

进行双向交流，在交谈过程中，会通过多样的话题深入

探讨学生的逻辑思维、学术背景以及他们的全面发展情

况。导师和考生双方在权衡后进行双向选择。

表 2  中、美教育学硕士研究生招录流程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the enrollment processes for 
master’s degree students in edu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国家 类型 流程

美国 申请 参加 GRE 等考试－申请－审查－面试－录取

中国
推免 申请－审查－复试－录取

统考
报名（同时选定高校和专业）－审查－参加初试－成
绩合格参加复试—录取

中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由报名、初试和复试三个

部分组成。我国硕士研究生初试由国家统一组织，于每

年12月底以笔试的方式开展，并且对各学科总分和单科

最低录取分数均提出明确要求（以2024年教育学考研A区

为例，总分500分，教育学国家线为350分，单科分数线

中公共课为51分，专业课为77分或153分）。我国高校硕

士研究生复试一般采用差额录取的方法，并且以一种单

向的面试形式展开，对时间和程序有严格要求，通常需

要在10至20分钟内完成，主要由学生陈述、导师提问以

及学生回答组成。由于面试环节未设置学生提问部分，

学生在面试过程中可主动发挥的空间有限，其言行往往

受限于既定流程，表现得较为克制且被动。

2.2.3  考试内容

中、美两国教育学硕士研究生招生选拔均通过考试

来评估学生的学术能力和综合素质，主要包括笔试和面

试两个部分，但两国在考试内容上仍存在较大差异（详

见表3）。

表 3  中、美教育学硕士研究生考试内容比较

Table 3  Comparison of the examination contents for 
master’s degree students in edu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国家 初试内容 复试内容 考察重点

美国
全美通行的 GRE 统一考试
为主

课程成绩、英语
水平、推荐信、
面试等

重点考察学生
的创新能力和
综合素质

中国

推免生由高校自定考察内
容

前置学业水平、
推荐信、研究计
划、面试等 重点考察学生

的专业基础知
识掌握情况统考生初试科目为统考科

目与专业基础综合（311）
或教育综合（333）

前置学业水平、
外语水平、笔
试、面试等

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以全美通行的GRE（Graduate 

Record Examination）统一考试为主。GRE考试作为一种综

合性考试模式，不仅测试考生的专业知识，更重视考生

在解决实际问题时的思维广度和创新创造能力。GRE成

绩在美国大多数教育学专业的申请过程中是必须的，但

也有少数学校会接受GMAT成绩作为替代，且各高校对于

申请人员的GRE成绩没有统一的分数划分。在复试过程

中，各高校对申请者本科成绩平均分（GPA）和英语水

平的要求有所不同，一般情况下，教育学研究生申请要

求的平均点数为3.0（B），英语水平提供有效证明即可，

如TOEFL、IELTS、PTE等［11］。

中国教育学研究生的招录过程除推免生外，其余考

生均须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考试”。其中，除政

治和英语两门科目采取统考卷外，专业课考试针对学术

学位硕士和专业学位硕士分别设置专业基础综合（311）

和教育综合（333）两门不同的考试科目，主要考查教

育学专业相关课程的基本知识。部分考生可凭借死记硬

背特定答题模式通过考试，这反映出当前考试形式存在

一定的可预测性与固定性，使得考试呈现出较为明显的

应试倾向。在复试过程中，几乎所有高校都会设置口语

考试，且部分学校要求提供CET-4、CET-6、TOEFL或

IELTS等成绩证明，仅有少数高校对考生本科成绩做出严

格限制［12］。

2.3  市场行为逻辑

中、美两国由于社会发展及历史背景等因素的不

同，就业市场呈现出“知识本位”和“能力本位”的不

同导向，进而对两国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产生不同倾向

的影响。

美国作为市场化程度高度发达的国家，早期就已

呈现出“能力本位”的就业市场导向趋势，即学生就业

的关键主要取决于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创造以及动

手实践等个人能力。并且，美国大学的就业指导机构在

学校中占据中心地位，在时间和人力方面均投入较多，

能很好地帮助高校在学生就业方面形成“课堂理论＋工

作实践经历”的合作教育模式，便于从市场实际需求出

发，向上调整学生招考学业评价政策。具体到教育学专

业而言，这一政策措施使其非常重视教育学专业与教育

职业界的直接及间接联系，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搭建教育

实践平台，注重及时根据社会需求更新修改课程设置，

培养学生相关学科素养，提高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学

生在就业方面不存在任何体制上的限制［13］。

与美国“能力本位”的就业导向有所差异，当前我

国就业市场呈现出以“知识本位”为导向的态势。在招

聘过程中，部分用人单位将学历作为主要甚至唯一的衡

量标准，对应届生的学历要求较高。这一现象在一定程

度上增加了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难度，同时也强化了“文

凭等同于知识”的传统观念。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高层

次教育专业人才的就业也受到相应影响。部分教育学专

业研究生在求学阶段，将更多精力放在追求就读名校

上，相对忽视了自身师范技能的培养以及综合素质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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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提升。这使得部分学生对自身就业预期不够积极，更

倾向于选择稳定性较高的“铁饭碗”工作，如报考公务

员、事业编制，或进入高校、科研院所等体制内单位，

导致该专业的就业行业相对集中，就业选择范围相对较

窄。从高校就业指导方面来看，我国多数高校的就业指

导中心附属于学生工作处。在人员配备上，存在数量较

少、学历层次参差不齐的情况，且部分工作人员未接受

过系统专业的就业指导培训。现阶段，其工作内容主要

集中在发放毕业生就业推荐表、统计各学院学生就业方

向与就业率、组织各类就业招聘会，以及负责毕业证书

发放、毕业档案邮寄等基础就业服务工作［14］。

2.4  个人行为逻辑

个人行为逻辑是指个体在面对特定情境时的思考方

式和行为模式。中国语境中的个人行为逻辑并不等同于

完全意义上的西方语境下的个人行为逻辑。在分析中、

美教育学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不同时，可以基于个人层面

的行为逻辑来理解两国考生为被录取所做准备的不同，

例如申请研究生时个人所需全部资料的准备。

美国教育系统注重学生的个人特质和综合素质，申请

材料要求提供推荐信、个人陈述、简历等材料，强调考查

学生的领导能力、创新潜力和个性特点。一篇高质量的自

述是录取的关键因素。申请者需详尽地陈述自己的已获成

就、生活经验、教育情怀、兴趣爱好以及对未来专业学习

的规划。在材料审查阶段，一封能反映申请者大学期间学

习研究能力的教授推荐信对于申请优质高校的教育学硕士

至关重要，且需要真实可信。此外，申请者在大学期间的

平均成绩也是审核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

在中国教育体系中，学业成绩与考试成绩在学生

培养及评估环节占据重要地位。基于此，考生在准备报

考材料时，往往倾向于选取能够充分展现自身学术能力

与专业素养的个人资料，其中常见的有学位证书、成绩

单以及所获奖项等。在教育学专业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

方面，部分高校在复试阶段要求考生提供本科期间成绩

单，并且多数学校会将成绩以绩点形式进行折算。对于

跨专业考生而言，为便于报考院校对自身“学习能力”

进行全面考查，在提交的材料中着重展示与教育专业相

关的学习经历及成果成为必要之举。另外，硕士研究生

申请人必须参加全国统一的硕士研究生考试，而在申请

流程中，通常无需提供教授推荐信。

3  美国教育学研究生招生制度对中国
的启示

美国的教育学硕士研究生招生制度在教育决策主

体、高校举措以及市场需求等方面的特点，为中国的教

育学研究生招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以下是从这几个方

面对美国教育学硕士研究生招考制度的分析及其对中国

的启示［15］。

3.1  决策主体维度应将“国家主控”与“高校自主”

有机结合

决策主体的素质能力对于决策质量有着至关重要的

影响，尤其在当下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国家治理体系不

断完善，治理能力的作用更加凸显。我国“自上而下”

的决策程序在教育领域具有特定影响。从积极方面来

看，这一程序有利于国家对教育开展宏观调控，能够从

全局层面规划教育发展方向，协调资源分配，保障教育

政策的连贯性与稳定性。然而，该程序也存在一定局限

性。在灵活性方面表现欠佳，面对复杂多变的教育实践

场景，难以迅速做出针对性调整，不利于教育实践中资

源实现精准、合理且高效的配置。在决策过程中，由于

信息传递层级较多，教育有关部门在进行教育决策时，

可能因无法充分获取前期对实际情况的详尽调查信息，

以及难以对客观情况进行深入、全面的思考，从而采用

了不够恰当的决策方法。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存在的严重

不对称问题，极大地增加了决策出现失误的风险，进而

可能对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进一

步优化我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模式的首要任务是持续

推进招生考试管理体制的改革。要坚持“以人为本”的

指导理念，扩大招生单位在自主招生方面的权力，逐步

推行政府职能转变，实现决策权的层级下放，最终确保

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管理权能够有效地分配至全国各级

各类招考单位。在研究生招生考试的管理体系中，政府

可通过行政手段对整体框架与政策导向发挥保障作用。

这一举措旨在确保研究生入学考试在国家教育战略的宏

观指引下有序开展，维护考试的公平性与规范性，同时

做好监督与宏观层面的调控工作，为考试的平稳运行提

供坚实的政策基础与制度保障。至于具体的执行细节，

诸如考试内容的设计、录取分数线的设定等关键环节，

适宜交由各招生单位实施自主管理。各招生单位基于自

身的学科特色、人才培养目标以及对专业知识技能的需

求，能够更为精准地制定符合本单位实际情况的执行方

案。尤其在复试阶段，鉴于复试侧重于对考生综合素

质、专业素养以及科研潜力等多维度的深度考察，招生

单位应被赋予充分的决策权。从考试内容的精细规划到

录取标准的审慎确定，均应由招生单位依据自身的人才

选拔需求和专业发展方向负责，如此方能最大程度选拔

出契合本单位培养目标的优质生源。政府的作用应限于

制定初步的招生计划和后期的调剂方案，其他具体事务

则应交由具备专业能力的人员负责［16］。

3.2  招生录取标准维度应从“应试教育”向“素

质教育”转变

尽管我国进行了数次教育改革，早在20世纪80年代

初就提出了“素质教育”的理念，但受文化传统、人口

结构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当前我国高校招生制度中，以

分数作为主要评判标准的模式仍占据主导地位。然而，

研究生教育的核心在于培养科研能力，而非单纯的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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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因此，相比于标准化考试的得分，考生的科研潜

质、思辨能力以及实际问题解决能力等综合素养更为关

键。借鉴美国从“单一应试教育”向“多元素质教育”

成功转型的经验，我国有望构建一个符合中国特色的教

育学专业研究生招生考试体系。该体系将突破传统的以

考试成绩为唯一录取标准的模式，确立一套多元化的选

拔标准，涵盖考生的本科学业成绩、相关教育学课程的

学习经历、科研经验，以及本科教师的客观评价等方

面，并将这些因素按照合理的权重计入总评分中，全面

评估考生的科研潜力和综合素质，破除“唯分数论”的

单核考察标准。另外，有必要适当放宽录取专业的限制

条件，向各学科跨考生敞开大门，有助于为积极探寻教

育领域交叉学科发展路径奠定基础，推动不同学科知识

的融合与创新，从而促进教育领域的多元化发展。总体

而言，要探索制定兼具规范性与灵活性的招考方式。

3.3  招生考试程序维度应以“个性化服务”代替“统

一化管理”

我国高校可以考虑在保持国家统一考试的基础上，

开发更多自主权，根据自身特色和需求制定招生程序。

建立以“个性化服务”代替“统一化管理”的招考制度

管理机构，依法进行宏观监督和调控，可借鉴美国灵活

机动的招录时间安排。我国研究生入学的初试通常安排

在每年年末至次年初。在此期间，大学本科四年级学生

可以报名参加考试。但鉴于研究生录取主要依据3至4个

科目的考试成绩，应届毕业生往往不得不将大量时间和

精力投入到复习和备考中，这对本科教学的正常进行造

成了显著干扰［17］。因此，为了确保学生在就业和考研的

时间上不发生较大冲突，维护大学本科阶段人才培养的

质量，进而最大程度发掘优秀人才，这一现象需要得到

关注和改善。我国可以从美国GRE考试的经验中借鉴一

些灵活做法，更好地设计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时间安排。

例如将考试时间从现在的每年一次调整为每年两次，考

生可取其中较高一次分数作为最终有效成绩。实施一年

多考且考试成绩长期有效的政策，不仅能够实现对考生

的初步筛选，还能有效分散考生人数，减轻“考研热”

引发的社会压力。这种做法有助于优化考生分布，确保

选拔过程的公平性和效率，真正实现研究生招生中“择

优录取”的基本要求［18］。

3.4  市场需求维度应加快从“知识本位”向“能

力本位”逐步过渡

为满足市场对高能力、高素质求职者的需求，中国

教育学研究生的培养可以借鉴美国高校注重学生教育专

业实践经验的有效举措，加大对考生实践经验和实际工

作能力的培养力度，而不仅仅关注理论知识的掌握［19］。

美国的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将课堂理论与相关职业实践

相融合的教学方法称为“合作教育”。这一“课堂教学

＋工作实践”的教育模式具有多重优势。从学生的视角

来看，实习计划的执行对于提升学生的教师职业技能、

专业知识以及社会适应能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对

于提高其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力尤为关键。在高校教育

层面，合作教育模式有效加强了高校与用人单位乃至整

个社会之间的横向联系。在中国，理工科专业一般具备

专门的行业实习基地。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文科专业普

遍缺少数量充足、运行稳健且规范的实习平台。尤其相

较于部分具备特定学科教育背景的专业，教育学专业在

寻找与之对应的实践锻炼基地时面临较大困难，这在一

定程度上致使其核心竞争力难以充分彰显。在此背景

下，我国高校应当提升对专业实习基地建设与管理的重

视程度，针对教育学专业未来就业方向设置多样化的见

习、实习场所。同时，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动态要求，

高校实训需要不断地进行结构性改革，包括实施灵活的

教学计划，鼓励学生利用学期时间进行实习和工作，从

而积累实践经验，以更好地适应社会的职业需求等［20］。

4  总结

教育学硕士研究生教育作为国家高等教育的重要组

成部分，承担着为国家培养高水平、高层次、高素质、

高能力教育领域新质人才的重要职责，是适应教育学作

为独立学科不断发展与完善的需要。招生作为研究生培

养过程中至关重要的首要环节，其制度的制定、运用以

及变革发展直接影响着高质量人才培养的规格与质量。

在制度逻辑理论视角下，国家行为、高校行为、市场行

为和个人行为共同构成了教育学硕士研究生招考体系中

相互制约又紧密联结的多重制度逻辑。不同逻辑主体之

间的相互作用、协调和竞争，对招生过程和结果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而中、美两国教育学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制度存在的诸多差异，正是由于两国在不同行为主体下

的逻辑结构有所不同所导致的。经对比分析可知，我国

教育学硕士研究生招考制度在某些方面存在不足。与此

同时，美国的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在规范性和科学性上

具有一定优势，其中不少方面或可供我国参考借鉴。展

望未来，我国在教育学硕士研究生招考领域，可对美国

招考模式中的专业管理方式与灵活选拔机制进行研究与

学习，以此为契机推动招考制度的突破与变革。通过持

续地借鉴先进经验并进行革新，我国研究生教育体系有

望朝着更为科学完善、公平有序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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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Admission Examination System 
of Master’s Degree Students in Edu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Logic Theory

Xu Ziqi  Su 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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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ormul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entrance examination system for master’s degree students in education 
is a systematic project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logic,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ntrance examination systems for master’s degree students in edu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urpose of system formulation and the subject of educational decision-
making, the differences in the national behavior logic of the two countries are compa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fferent demand orientations of the employment market, the differences in the market behavior logic of the two 
countries are compar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mission targets, specific processes and examination contents, the 
differences in the behavior logic of universities in the two countries are compared; fin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 behavior logic, the differences in the preparations made by students in universities in the two countries 
to pass the examination are compared.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the entrance examination system 
for master’s degree students in education in my country should be optimized from the following dimensions: the 
dimension of decision-making subjects should organically combine “state control” with “university autonomy”; the 
dimension of enrollment and admission standards should change from “examination-oriented education” to “quality-
oriented education”; the dimension of enrollment examination procedures should replace “unified management” with 
“personalized services”; the dimension of market demand should accelerate the gradual transition from “knowledge-
based” to “ability-based”.
Key words: Institutional Logic Theory; Admission and Examination System; Master’s Degree in Education; China; USA


